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
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深环 (宝安) 责改字〔2026〕 SG004号

当事人名称： 李相龙
公民身份号码： 11010********25714 

地址： L

日对你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年 1 月 9

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你主持编制的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存在以下质量问题：
污染源源强核算有误。根据报告表P16内容，项目超声波清洗和

反冲洗用水都使用纯水，用量分别为1.8m/4、0.3m/d;项且使用自
来水制备纯水，明确自来水用量为2.571m²/d、771.3m/a,产生纯水
用量1.8m/d;该项目纯水用量前后不一致。根据水平衡图(图2-1)
项目用水量1011.3m/a、补充水量11.6m/a,回用水用量518,4m/a,
且回用水量与前述自来水用量总和(771.3+518.4=1289.7m²/a)与
项且总水量(1011.3+111.6=1122.9m²/a)与不一致。项目设置一套
废水处理设施，遗漏RO系统浓水的产污量核算。 (以下空白)

以上事实， 主要有以下佐证材料证明：
1.☑2026年1月9日，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(勘察)笔录，

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建设单位深圳市德伟真空镀膜有限公司进
行现场检查；

2.☑2026年1月9日，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，证明我局
执法人员依法对建设单位深圳市德伟真空镀膜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询
问；

3.☑2026年1月9日，建设单位深圳市德伟真空镀膜有限公司提
供的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《告知性备案回执(深环宝备【2025】
100号》、设备购买记录、转账记录，证明你为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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